2008年松山區基層藝文系列活動－
「詩情畫意‧幸福松山」新詩暨繪畫創作比賽實施辦法

1、 活動目的：藉由辦理基層藝文及民俗活動，落實基層文化工作推展，以提升市民藝文水準，並促進社會和諧和市民健康。
2、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3、 主辦單位：臺北市松山區公所、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祐宮、臺北市松山健康促進協會、臺北市松山社區大學（泛美國際文教基金會）
4、 活動對象：具新詩、繪畫創作及興趣之個人
5、 活動主旨：
1. 參賽者以「『健康、安全、生態』的幸福松山」為主題，進行新詩或繪畫創作，詩文或畫作應內蘊主題精神、松山未來發展願景及松山健康城市意象。
2. 松山區舊稱「錫口」，自古以來就是南來北往的必經之地，商業活動繁盛，以港口為中心漸漸形成市鎮，後來又有松山火車站以及松山機場，目前捷運松山線亦興建中，可說是海陸空三種交通兼備。另一方面歷史悠久的松山慈祐宮以及台北府城隍廟也豐富了本區的人文氣息，而96年啟用的彩虹橋更是便利內湖、松山兩地民眾的往來，增加經濟交流，提升水岸遊憩與觀光；如何結合彩虹橋基隆河岸意象、饒河街觀光人潮、松山慈祐宮信仰文化，建構饒富文化、生態、商業內涵與觀光前景的新地標，應是松山今後的未來願景。這也是台北市民政局在規劃一區一特色的目標下，松山區的努力方向。此外，今年度在市政府及衛生局大力支持與積極輔導下，本區辦理健康城市營造計畫，透過結合民間社團組織、私人企業、學術機構、政府組織、醫療院所及熱心社區民眾等資源，成立「臺北市松山健康促進協會」，預定在今年8月以非政府組織的形式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健康城市聯盟，使松山區健康城市營造的成果於國際上嶄露頭角，並期望能與各個健康城市建立友誼關係，互相分享經驗與學習，以永續經營松山健康城市。未來我們期待更多人的參與，一起創造一個更可居、更環保、更美麗的新松山。
6、 徵選規定：

1. 作品規格：

新詩：以有格稿紙中文正楷書寫或採A4版面規格打字，14號字、標楷體，字數不限。

繪畫：一律於四開(53.5公分×38.5公分)畫紙上繪圖及著色，紙質、媒材不拘，無需裝裱，得以厚紙適度保護。

2. 收件方式：

收件處為「松山區公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692號8樓，郵寄（以郵戳為憑）或親送皆宜，逾期恕不受理，請註明或於信封正面書寫「詩情畫意幸福松山新詩（繪畫）創作比賽」。
3.收件期間：
97年4月28日(星期一)至97年6月7日(星期日)。
4.注意事項：
A. 每人每類每組限應徵一篇，且不得由他人代筆，概不退稿並視同承認比賽之各項規則。得獎作品若屬抄襲或盜用，參賽者須自行負法律責任，主辦單位將追回獎金與獎狀；若已於報刊、媒體（含網路）發表或輯印成書者不得參賽。
B. 參賽作品限未參加過其它比賽及公開發表之作品，違者經查證屬實，將取消參賽資格。

C. 作品所有權已被買斷者請勿參賽，經發現將取消參賽資格。

D. 原稿上請勿填寫個人資料，請另以稿紙或A4紙張寫明包括作者姓名、身分證字號、現職、性別、聯絡地址、聯絡電話等。學生組參賽者請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E. 作品如經入選後，需簽署「授權同意書」——主辦單位可不限時間、次數重製，及使用出版、電子書、廣告、網路傳輸、展覽等（以上均不另給酬），作者對主辦單位不主張行使著作權。

7、 評選方式： 
1. 主辦單位邀請相關機關及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工作，公開評選。
2. 評審將於6月15日完成，並擇期公布。
8、 分組及獎勵方式：
新詩創作：
	名次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獎

九名

	社會組

（18歲以上）
	5000元

獎狀乙幀
	3000元

獎狀乙幀
	2500元

獎狀乙幀
	1000元

獎狀乙幀

	青少年組

（13~17歲）
	3000元

獎狀乙幀
	2000元

獎狀乙幀
	1500元

獎狀乙幀
	500元

獎狀乙幀


繪畫創作：

	名次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獎

五名

	社會組


	5000元

獎狀乙幀
	3000元

獎狀乙幀
	2500元

獎狀乙幀
	800元

獎狀乙幀

	高中組
	4000元

獎狀乙幀
	2500元

獎狀乙幀
	2000元

獎狀乙幀
	500元

獎狀乙幀

	國中組
	3000元

獎狀乙幀
	2000元

獎狀乙幀
	1500元

獎狀乙幀
	500元

獎狀乙幀

	國小四、五、六年級組
	2000元禮券
獎狀乙幀
	1000元禮券
獎狀乙幀
	800元禮券
獎狀乙幀
	500元禮券

獎狀乙幀

	國小一、二、三年級組
	1000元禮券
獎狀乙幀
	800元禮券
獎狀乙幀
	500元禮券
獎狀乙幀
	300元禮券

獎狀乙幀


9、 本實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